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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 104 年金上訴字第 30 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4 年 09 月 24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證券交易法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4年度金上訴字第3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蔡明財

選任辯護人　張國權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

院103年度金訴字第23號，中華民國104年1月8日第一審判決（起

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102年度偵字第31672號、103

年度偵字第18643號、19076號、第22460號），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甲○○部分撤銷。

甲○○犯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之內線交易罪

，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緩刑肆年，並應於本案判決確定後，檢

察官指定之期限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貳萬元。

    犯罪事實

一、甲○○係富味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開發行公司，於民國

    101年11月26日經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核准登錄興櫃

    股票，股票代號1260，址設新北市○○區○○路○○號，下稱

    富味鄉公司）之員工。緣富味鄉公司自100年7月間即將在臺

    灣所販售之油品摻雜成本低廉之棉籽油，而於102年10月間

    經報章媒體披露此一事實，陳文南（董事長兼任總經理，原

    審另行審結）、林秀蓉（執行副總經理，原審另行審結）為

    免上開情事曝光，隨即指示不知情之富味鄉公司之財會部副

    理林佳慧於102年10月21日於公開資訊觀測站網站刊登「本

    公司棉籽原油來自澳洲，棉籽原油精煉後，按照出口規定，

    直接銷往國外市場，並檢附食工所委託試驗報告書（未檢出

    棉籽酚），且未在國內銷售使用」之不實資訊，而林秀蓉並

    至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辦理說明會，向不特定大眾傳述富味鄉

    公司所精煉的棉籽油全數外銷等情。嗣後富味鄉公司始於同

    年月24日於公開資訊觀測站網站刊登公告「本公司精煉後未

    檢出棉酚之棉籽油，部分調和於芝麻香油等調和油品，內銷

    臺灣市場」、「本公司部分大包裝（未進入零售通路）產品

    標示成分為芝麻油及大豆油的，原本確實是芝麻油與大豆油

    的調和油，但從2011年7月開始，因為有國外客戶要求本公

    司代工，本公司始向世界四大油商之一美國Cargill（嘉吉

    ）公司澳洲廠購買棉籽油精煉後出口。後來發現棉籽油性質

    也適合調和油使用，所以工廠會視庫存狀況，在此類調和油

    中加入精煉棉籽油，但沒有注意到修改產品標示的問題，這

    是本公司嚴重的疏忽」，此一對股票價格或正當投資人之投

    資決定有重要影響之消息始告公開。甲○○於102年10月23

    日下午5時30分許自富味鄉公司營業部經理胡維揚獲悉富味

    鄉公司所精煉的棉籽油並未全數外銷，富味鄉公司於同年月

    21日公告內容不實等情，而屬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1項

    第5款所列從公司經理人獲悉消息之人。其明知依證券交易

    法第157條之1第1項第5款之規定，從公司經理人獲悉消息之

    人，於獲悉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時，

    在該消息未公開，不得對該公司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股

    票，為買入或賣出之行為，為規避股價下跌之損失，竟基於

    違反內線交易規定之犯意，於富味鄉公司將成本低廉棉籽油

    摻雜在臺灣所販售之油品中之重大訊息公開前，使用其設於

    元大寶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永和分公司231694號證券帳戶，

    於102年10月24日上9時9分至同日時17分許共計接續賣出76

匯出時間：113/05/09 0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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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仟股，金額共計461萬9,530元（實際匯入交割銀行金額共

    459萬9,101元，詳如附表二所示）。嗣上開重大消息於102

    年10月24日上午9時53分許公開後，當日富味鄉公司股票每

    股成交均價即自前日之66.92元下跌至49.92元，跌幅25.4％

    ，嗣後更持續走跌，消息公開後10日成交均價為每股42.755

    元，以每股42.755元計算，甲○○不法規避損失134萬9,721

    元。

二、案經法務部調查局新北市調查處移請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

    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

    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

    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1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被告以

    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

    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

    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

    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

    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

    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亦

    有明文。查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各該被告以外之人於

    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雖屬傳聞證據，惟均經檢察官、

    被告甲○○（下稱被告）及其辯護人同意作為證據而不予爭

    執，且迄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此等證

    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

    當，而認此等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

二、至於本院所引之非供述證據部分，經查並非違法取得，亦無

    依法應排除其證據能力之情形，應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調查局詢問、檢察官偵查、原審

    及本院均自白不諱（見102年度他字第5436號卷㈠【下稱他

    字卷㈠】第41頁至第44頁、第46頁、第47頁、103年度偵字

    第18643號卷【下稱第18643號偵卷】第17頁、第26頁、原審

    卷㈠第92-6頁反面、本院卷第31頁、第56頁反面），核與證

    人林佳慧（富味鄉公司財會部副理，見102年度他字第5436

    號卷㈡【下稱他字卷㈡】第90頁至第92頁、第96頁至第100

    頁、103年度偵字第19076號卷【下稱第19076號偵卷】第32

    頁至第36頁）、胡維揚（富味鄉公司營業部經理，見102年

    度他字第5436號卷㈢【下稱他字卷㈢】第76頁至第78頁、第

    80頁至第83頁、第19076號偵卷第40頁至第42頁）、林秀蓉

    （富味鄉公司執行副總經理，見他字卷㈢第100頁至第105頁

    、第108頁至第110頁、103年度偵字第31672號卷㈠【下稱第

    31672號偵卷㈠】第253頁、第254頁、103年度偵字第31672

    號卷㈡【下稱第31672號偵卷㈡】第65頁至第71頁、第78頁

    至第80頁、第18643號偵卷第16頁至第18頁）、王彬任（富

    味鄉公司財會部經理，見他字卷㈡第103頁至第109頁、第11

    1頁至第115頁、第117頁至第121頁、第19076號偵卷第34頁

    反面至第36頁）於法務部調查局詢問及偵查中、證人陳淑紋

    （富味鄉公司管理部經理，見第31672號偵卷㈠第238頁至第

    241頁）於偵查中之證述相符，並有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櫃檯

    買賣中心102年11月6日設櫃交字第0000000000號函附之富味

    鄉公司股票交易分析意見書、被告之元大寶來證券永和分公

    司開戶資料及股款交易帳戶、股票交易資料影本1份、被告

    甲○○於102年10月24日委託元大寶來證券公司永和分公司

    之語譯表等在卷可稽（見第19076號偵卷第97頁至第102頁）

    ，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二、按內線交易之禁止，僅須內部人具備「獲悉發行股票公司有

    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本案則係「實際知悉發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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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價價格之消息」）及「在該消息未公

    開前，對該公司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股票，買

    入或賣出」此二形式要件即成，並未規定行為人主觀目的之

    要件。故內部人於知悉消息後，並買賣股票，是否有藉該交

    易獲利或避免損失之主觀意圖，應不影響其犯罪之成立；且

    該內部人是否因該內線交易而獲利益，亦無足問，即本罪之

    性質，應解為即成犯（或行為犯、舉動犯），而非結果犯（

    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3037號判決要旨參照）。又按證券

    交易法第157條之1關於禁止內線交易規定，旨在資訊公開原

    則下，使買賣雙方平等取得資訊，維護證券市場之交易公平

    。故公司內部人於知悉公司之內部消息後，若於未公開該內

    部消息前，即在證券市場與不知該消息之一般投資人為對等

    交易，該行為本身已破壞證券市場交易制度之公平性，足以

    影響一般投資人對證券市場之公正性、健全性之信賴，即應

    予非難。…此內線交易之禁止，僅須內部人具備「獲悉發行

    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本案則係「實際

    知悉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價價格之消息」）及「在

    該消息未公開前，對該公司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

    之股票，買入或賣出」此二形式要件即足當之，並未規定行

    為人主觀目的之要件。故內部人於知悉消息後，並買賣股票

    ，是否有藉該交易獲利或避免損失之主觀意圖，應不影響其

    犯罪之成立（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6864號判決要旨參照

    ）。是內線交易罪為危險犯而非結果犯，已如前述，而證券

    交易法第157條之1之條文內容既無「致生…之危險」等具體

    危險犯之文字，依照通說及實務對於危險犯之理解，內線交

    易罪即屬於抽象危險犯。因此，在客觀面上，行為只要符合

    構成要件所描述之事實，即可認定具有此等抽象危險，無待

    法官就具體案情而作具體危險認定，即不需證明是否發生具

    體危險；在主觀面上，行為人不以認識危險狀態之事實為必

    要，亦即縱行為人主觀上認無造成不公平交易之風險，亦構

    成本罪。另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就有關被告上開犯行部分

    之條文雖迭有修正，然修正目的僅在使其構成要件能夠更為

    明確，且被告上開犯行，無論依修正前、後之證券交易法第

    157條之1規定均構成犯罪，是最高法院上開判決所闡述立法

    目的、二形式要件，於本案仍有其適用，合先陳明。經查，

    被告於知悉本件重大消息後，在該重大消息公開前，即賣出

    如附表二所示富味鄉公司股票，在主觀上顯然具有「知」及

    「欲」，即已該當證券交易法內線交易犯罪之構成要件。

三、犯罪所得之認定：

  ㈠計算內線交易犯罪所得金額之認定基準，應為計算犯罪所得

    時點之「市場合理基準之交易價格」，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

    第11條雖有「最高賣價減最低買價法」之歸入權計算公式，

    惟因其本質究與內線交易犯罪所得金額之計算性質有所不同

    ，且立法者在93年4月18日修正公布證券交易法第171條時，

    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已有上開計算公式，立法理由仍大篇幅

    說明內線交易之計算公式，顯不採取歸入權之計算公式，合

    先敘明。

  ㈡證券交易法第171條並無明文規定犯罪所得金額之計算方式

    ，僅於同法第157條之1就「內線交易」所生損害，規定對善

    意從事相反買賣之人，依消息未公開前其買入或賣出該證券

    之價格，與消息公開後10個營業日收盤平均價格之差額限度

    計算，依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3項前段所規定：「違反

    第1項或前項規定者，對於當日善意從事相反買賣之人買入

    或賣出該證券之價格，與消息公開後10個營業日收盤平均價

    格之差額，負損害賠償責任」，係針對內線交易之民事損害

    賠償額計算方式所為之規定，即係採取擬制性交易所得計算

    公式，且以重大訊息公開後10日營業日公司股票收盤價格之

    均價，作為認定「市場合理基準之交易價格」。該規定之所

    以以10日均價作為計算標準，係因為自證券交易實務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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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有重大影響公開發行公司股票價格之訊息產生，該訊息對

    於公司股票價格之影響約在10個營業日左右，10個營業日過

    後公司股票價格之漲跌將回歸一般股票市場之常態，10日過

    後股價若仍有不正常之漲跌，其通常係由於其他因素，與該

    訊息本身並無因果關係。因此，該重大訊息公開後之10日均

    價，即為「市場合理基準之交易價格」，犯罪所得之計算既

    無明文規定計算方式，在立法者尚未就此修訂法令前，實有

    援用同法第2項計算民事損害賠償之概念，以「市場合理基

    準之交易價格」做為認定犯罪所得金額之基準。

  ㈢查本件重大消息公布後，富味鄉公司之股票自102年10月24

    日本件重大消息公開後，經檢察官計算之10日均價為42.755

    元，被告對此亦不爭執，本院以此作為本案判斷市場合理交

    易價格之基準，計算被告之犯罪所得，並參照元大寶來證券

    公司提供相關買入數量、價格、手續費及稅費資訊（見1907

    6號偵卷第100頁），經本院計算後（計算式及內容詳如附表

    二所示），被告之犯罪所得為134萬9,721元。

四、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

    法論科。

五、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1項第5款之規

    定，應論以同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內線交易罪。被告委

    託不知情之元大寶來證券公司之成年營業員，於102年10月

    24日賣出如附表二所示富味鄉公司股票之行為，屬間接正犯

    。又被告所為如附表二所示多次賣出富味鄉公司股票之行為

    ，在時間及空間上具有緊密之關連性，且係基於同一犯意，

    欲達同一目的之接續動作，侵害單一法益，應認屬接續犯。

  ㈡次按「犯第1項至第3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有犯罪所得

    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101年1月4日修

    正公布之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5項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於

    偵查中已自白本件內線交易犯行，被告並已自動繳交全部所

    得財物134萬9,721元予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有103年

    度白保字第1972號扣押物品清單及贓證物款收據在卷可查（

    贓款字第00000000號，見偵字第31672號卷㈢第48頁）。是

    被告合於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5項前段之規定，應減輕其刑

    。

  ㈢原審經審理結果，認為被告上開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

    科刑，固非無見，惟按：⒈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規定：

    「犯第一項或第三項之罪者，其因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

    益，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應負損害賠償金額者外，以

    屬於犯人者為限，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

    其價額或以其財產抵償之」。則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

    項至第3項犯行之犯罪所得，須先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應

    負之損害賠償金額後，尚有餘額，並以屬於犯人所有者為限

    ，始得沒收。本案被告犯罪所得金額為134萬9,721元，已如

    前述，惟其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1項第1款之規定，

    已經「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依證券

    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之規定，於原審提起附帶民事訴

    訟，請求被告與同案被告呂美德等人連帶賠償損害585萬5,0

    24元，業經原審受理在案，此據被告供明在卷（見本院卷第

    55頁反面），且提出上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在卷

    可憑（見本院卷第67頁至第84頁），依本案現有卷證資料觀

    之，即無從據以計算確認被告前揭犯罪所得利益經扣除其應

    負損害賠償之金額後，尚有餘額及其金額，自無從依前揭規

    定諭知沒收其犯罪所得，原審未及審酌於此，自有未合。⒉

    按法院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為緩刑宣告時，得斟酌情形

    ，命犯罪行為人向公庫支付一定之金額，依刑法第74條第2

    項之立法理由說明，該條項係仿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2第1

    項緩起訴應遵守事項之體例而設，而無論檢察官為緩起訴或

    法院為緩刑宣告併為上開向公庫支付一定金額之負擔或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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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應命被告向公庫支付多少金額，法律固無明確審酌標準

    ，而屬自由裁量之事項，惟檢察官或法院行使此項職權時，

    仍應受比例原則與真正平等原則等一般法律原則之支配，以

    期達成客觀上之適當性、相當性與必要性之價值要求；復參

    酌命被告向公庫支付一定之金額，應有要求被告以金錢奉獻

    於國冢，使之更能為合目的性之運作，俾造福大眾及彌補被

    告過錯之效用，自應綜合審酌被告犯罪之情節、手段、所生

    危害、被告之生活狀況、智識程度、違反義務之程度、犯罪

    後之態度等情而定。按原審雖係參酌被告與同案被告呂美德

    （業經原審判處有期徒刑1年7月，緩刑4年，並應於本案判

    決確定後，檢察官指定之期限內，向公庫支付6萬元確定）2

    人前開內線交易之犯罪所得（被告之犯罪所得為134萬9,721

    元，同案被告呂美德之犯罪所得為12萬4,900元），內線交

    易之時間及筆數（詳如附表一、附表二），已然造成善意從

    事相反買賣之人受有損害，且紊亂證券市場交易秩序等情狀

    ，而命同案被告呂美德及被告應分別於本案判決確定後，檢

    察官指定之期限內，各向公庫支付6萬、65萬元，以填補渠

    等犯行對法秩序造成之破壞等語（見原判決第8頁、第9頁）

    。然觀諸附表一、附表二之所示，同案被告呂美德出售富味

    鄉公司股票數量計38仟股，被告出售富味鄉公司股票數量計

    76仟股，亦即被告出售富味鄉公司股票之數量僅較同案被告

    呂美德多一倍而已，縱被告因此犯罪所得高於同案被告呂美

    德甚多，然僅係因同案被告呂美德當日出售富味鄉公司股票

    之時間點較晚所致，從被告與同案被告呂美德均係富味鄉公

    司員工（同案被告呂美德係富味鄉公司之會計主任，其職位

    尚高於富味鄉公司業務專員之被告），且渠等均自調查局詢

    問時起即坦承犯行，所為內線交易之犯罪情節、手段及違反

    義務之程度等情，尚無明顯不同，原審徒以渠等從事內線交

    易之時間及筆數，致犯罪所得不同等情，即命被告應向公庫

    支付65萬元，明顯高於命同案被告呂美德應向公庫支付之6

    萬元甚多，尚不符合比例原則及真正平等原則，即有未洽。

    被告乃以原審命其應向公庫支付65萬元過高為由上訴，為有

    理由。而原審判決就被告部分，既有上開可議之處，即屬無

    可維持，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㈣爰審酌被告身為富味鄉公司之業務專員，擁有較一般公開市

    場交易人更有競爭力之資訊優勢，因自身職務之便，得以較

    早獲悉本件重大消息，竟為一己私利，在不透明、不對等之

    情形下為本案內線交易犯行，犧牲其他持有富味鄉公司股票

    者之權益，破壞證券市場之公開、透明之交易秩序，藉此規

    避原應承受之損失，所為有損於廣大證券投資人參與證券交

    易市場運作信賴之資訊平等性、公平性等信賴關係；參以被

    告於本案共賣出富味鄉公司股票76仟股，減少之虧損共134

    萬9,721元；惟念其坦承犯行，深表悔悟之意，且主動繳交

    全數犯罪所得，已如前述，犯後態度良好，及未曾有犯罪紀

    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

    24頁），素行良好，暨衡酌被告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已婚

    、育有2子，在富味鄉公司擔任業務員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

    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又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

    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犯後坦承犯行，避免無謂訴訟

    資源浪費，且已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堪認其確已知所悔

    悟，爾後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因認被告所受上

    開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

    之規定，宣告緩刑4年，以勵自新；另參酌被告上開犯罪之

    情節、手段、所生危害、被告之生活狀況、智識程度、犯罪

    後之態度，及其與同案被告呂美德於附表一、附表二所示內

    線交易之時間、筆數及因此犯罪所得之相較，原審命同案被

    告呂美德應向公庫支付6萬元等情，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

    4款之規定，命被告應於本案判決確定後，檢察官指定之期

    限內，向公庫支付12萬元，以填補其過錯。若被告不履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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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負擔，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

    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刑法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

    檢察官得聲請撤銷其上開緩刑之宣告。末按被告犯罪所得金

    額雖為134萬9,721元，然業經「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

    交易人保護中心」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之規定

    ，於原審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請求被告與同案被告呂美德等

    人連帶賠償損害585萬5,024元，已如前述，依本案現有卷證

    資料觀之，即無從據以計算確認被告前揭犯罪所得利益經扣

    除其應負損害賠償之金額後，尚有餘額及其金額，自無從依

    前揭規定諭知沒收其犯罪所得，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訴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1項第5款、第171條第1

項第1款、第5項前段，刑法第11條、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

第4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弘政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9     月    24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王國棟

                                      法  官  楊智勝

                                      法  官  潘翠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1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廖麗蓮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9     月    2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1項

下列各款之人，實際知悉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

消息時，在該消息明確後，未公開前或公開後十八小時內，不得

對該公司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股票或其他具有股權

性質之有價證券，自行或以他人名義買入或賣出：

一、該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依公司法第 27 條第 1

    項規定受指定代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

二、持有該公司之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

三、基於職業或控制關係獲悉消息之人。

四、喪失前三款身分後，未滿六個月者。

五、從前四款所列之人獲悉消息之人。

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20條第1項、第2項、第155條第1項、第2項、第157條

    之1第1項或第2項規定。

二、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受僱

    人，以直接或間接方式，使公司為不利益之交易，且不合營

    業常規，致公司遭受重大損害。

三、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意圖

    為自己或第三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職務之行為或侵占公司

    資產，致公司遭受損害達新臺幣5百萬元。

犯前項之罪，其犯罪所得金額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者，處7年以上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千5百萬元以上5億元以下罰金。

有第一項第三款之行為，致公司遭受損害未達新臺幣5百萬元者

，依刑法第336條及第342條規定處罰。

犯前三項之罪，於犯罪後自首，如有犯罪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

得財物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免

除其刑。

犯第一項至第三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有犯罪所得並自動繳

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

減輕其刑至2分之1。

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其犯罪所得利益超過罰金最高額時，得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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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利益之範圍內加重罰金；如損及證券市場穩定者，加重其刑

至2分之1。

犯第1項至第3項之罪者，其因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除應

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應負損害賠償金額者外，以屬於犯人者為

限，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或以其財產

抵償之。

違反第165條之1或第165條之2準用第20條第1項、第2項、第155

條第1項、第2項、第157條之1第1項或第2項規定者，依第1項第1

款及第2項至前項規定處罰。

第1項第2款、第3款及第2項至第7項規定，於外國公司之董事、

監察人、經理人或受僱人適用之。

附表一（同案被告呂美德102年10月24日證券帳戶賣出富味鄉公

司股票明細）：

┌────┬────┬───┬────┬───┬───┬─────┬────┬─────┬─────┐

│證券商  │成交時間│賣出價│賣出股數│交易稅│手續費│實際匯入交│消息公開│賣出價額與│犯罪所得  │

│        │        │額（元│（股）  │（元）│（元）│割銀行金額│後10個營│10個營業日│          │

│        │        │）    │  (b)   │ (c)  │ (d)  │（元）    │業日收盤│收盤平均價│g ＝(f×  │

│        │        │ (a)  │        │      │      │          │平均價  │差        │b)-c-d    │

│        │        │      │        │      │      │          │ (e)    │(f＝a-e)  │          │

├────┼────┼───┼────┼───┼───┼─────┼────┼─────┼─────┤

│大昌證券│9時41分 │60.8  │ 2,000  │  364 │ 173  │  121,063 │ 42.755 │ 18.045   │  35,553  │

├────┼────┼───┼────┼───┼───┼─────┼────┼─────┼─────┤

│大昌證券│11時34分│41.82 │ 5,000  │  627 │ 297  │  208,176 │ 42.755 │ -0.935   │  -5,599  │

├────┼────┼───┼────┼───┼───┼─────┼────┼─────┼─────┤

│大昌證券│11時46分│41.83 │ 1,000  │  125 │  59  │   41,646 │ 42.755 │ -0.935   │  -1,109  │

├────┼────┼───┼────┼───┼───┼─────┼────┼─────┼─────┤

│玉山證券│12時13分│44    │ 3,000  │  396 │ 188  │  131,416 │ 42.755 │  1.245   │   3,151  │

├────┼────┼───┼────┼───┼───┼─────┼────┼─────┼─────┤

│玉山證券│12時13分│44    │ 3,000  │  396 │ 188  │  131,416 │ 42.755 │  1.245   │   3,151  │

├────┼────┼───┼────┼───┼───┼─────┼────┼─────┼─────┤

│玉山證券│12時13分│43.71 │ 3,000  │  393 │ 186  │  130,551 │ 42.755 │  0.955   │   2,286  │

├────┼────┼───┼────┼───┼───┼─────┼────┼─────┼─────┤

│玉山證券│12時13分│43.7  │ 1,000  │  131 │  62  │   43,507 │ 42.755 │  0.945   │     752  │

├────┼────┼───┼────┼───┼───┼─────┼────┼─────┼─────┤

│玉山證券│12時16分│44.1  │10,000  │1,323 │ 628  │  439,049 │ 42.755 │  0.345   │  11,499  │

├────┼────┼───┼────┼───┼───┼─────┼────┼─────┼─────┤

│玉山證券│12時30分│50.5  │10,000  │1,515 │ 719  │  502,766 │ 42.755 │  7.745   │  75,216  │

├────┴────┴───┼────┼───┼───┼─────┼────┼─────┼─────┤

│                          │        │      │      │          │        │          │          │

│          總  額          │38,000  │5,270 │2,500 │1,749,590 │        │          │ 124,900  │

│                          │        │      │      │          │        │          │          │

└─────────────┴────┴───┴───┴─────┴────┴─────┴─────┘

附表二（被告甲○○102年10月24日證券帳戶賣出富味鄉公司股

票明細）：

┌────┬────┬───┬────┬───┬───┬─────┬────┬─────┬─────┐

│證券商  │成交時間│賣出價│賣出股數│交易稅│手續費│實際匯入交│消息公開│賣出價額與│ 犯罪所得 │

│        │        │額（元│（股）  │（元）│（元）│割銀行金額│後10個營│10個營業收│          │

│        │        │）    │        │      │      │（元）    │業日收盤│盤平均價差│ g ＝(f× │

│        │        │ (a)  │ (b)    │ (c)  │ (d)  │          │平均價  │          │ b)-c-d   │

│        │        │      │        │      │      │          │        │          │          │

├────┼────┼───┼────┼───┼───┼─────┼────┼─────┼─────┤

│元大寶來│9 時9分 │60.33 │ 2,000  │   361│   171│  120,128 │ 42.755 │ 17.575   │   34,618 │

├────┼────┼───┼────┼───┼───┼─────┼────┼─────┼─────┤

│元大寶來│9 時10分│60.75 │ 3,000  │   546│   259│  181,445 │ 42.755 │ 17.995   │   53,180 │

├────┼────┼───┼────┼───┼───┼─────┼────┼─────┼─────┤

│元大寶來│9 時10分│60.75 │ 2,000  │   364│   173│  120,963 │ 42.755 │ 17.995   │   35,453 │

├────┼────┼───┼────┼───┼───┼─────┼────┼─────┼─────┤

│元大寶來│9 時10分│60.76 │ 1,000  │   182│    86│   60,492 │ 42.755 │ 18.005   │   17,73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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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寶來│9 時10分│60.8  │10,000  │ 1,824│   866│  605,310 │ 42.755 │ 18.045   │  177,760 │

├────┼────┼───┼────┼───┼───┼─────┼────┼─────┼─────┤

│元大寶來│9 時14分│60.8  │ 1,000  │   182│    86│   60,532 │ 42.755 │ 18.045   │   17,777 │

├────┼────┼───┼────┼───┼───┼─────┼────┼─────┼─────┤

│元大寶來│9 時14分│60.8  │ 8,000  │ 1,459│   693│  484,248 │ 42.755 │ 18.045   │  142,208 │

├────┼────┼───┼────┼───┼───┼─────┼────┼─────┼─────┤

│元大寶來│9 時14分│60.8  │12,000  │ 2,188│ 1,039│  726,373 │ 42.755 │ 18.045   │  213,313 │

├────┼────┼───┼────┼───┼───┼─────┼────┼─────┼─────┤

│元大寶來│9 時14分│60.76 │ 1,000  │   182│    86│   60,492 │ 42.755 │ 18.005   │   17,737 │

├────┼────┼───┼────┼───┼───┼─────┼────┼─────┼─────┤

│元大寶來│9 時14分│60.8  │ 1,000  │   182│    86│   60,532 │ 42.755 │ 18.045   │   17,777 │

├────┼────┼───┼────┼───┼───┼─────┼────┼─────┼─────┤

│元大寶來│9 時16分│60.8  │13,000  │ 2,371│ 1,126│  786,903 │ 42.755 │ 18.045   │  231,088 │

├────┼────┼───┼────┼───┼───┼─────┼────┼─────┼─────┤

│元大寶來│9 時16分│60.8  │20,000  │ 3,648│ 1,732│1,210,620 │ 42.755 │ 18.045   │  355,520 │

├────┼────┼───┼────┼───┼───┼─────┼────┼─────┼─────┤

│元大寶來│9 時17分│60.8  │ 2,000  │   364│   173│  121,063 │ 42.755 │ 18.045   │   35,553 │

├────┴────┴───┼────┼───┼───┼─────┼────┼─────┼─────┤

│                          │        │      │      │          │        │          │          │

│       總   額            │76,000  │13,853│6,576 │4,599,101 │        │          │1,349,721 │

│                          │        │      │      │          │        │          │          │

└─────────────┴────┴───┴───┴─────┴────┴─────┴─────┘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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